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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市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清单

所在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人姓名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现专业
技术资格

申报专业技
术资格名称

申报评审
专业方向

01 重庆市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表 2份

02 思想和业务工作总结（合并） 1份

03 论文、论著，学术、技术报告 1份

04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1份

05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复印件 1份

06 获奖、成果证明材料 1份

07 职称外语、计算机合格依据或免试审核表原件 1份

08 继续教育登记证或登记卡、公需科目成绩单 1份

09 重庆市卫生系列（）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综合情况（公示）表 3份

10 重庆市卫生支农服务业绩考核鉴定表 1份

11 病历（处方）复印件 3或10份

12 重庆市卫生技术副高级资格专业能力考试登记表复印件 1份

13 其他佐证材料 1份

备注 以上材料须用档案袋封装后，并于封面上粘贴《重庆
市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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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现有专业
技术资格：

申报专业
技术资格：

申报资格
专业方向：

重庆市职称改革办公室制
2016 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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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须 知

1.本表供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资格使用，填写内容须经单位组织人事部

门审核认可；

2. 本表一律A4纸双面打印（“评审审核情况”页各项内容必须完整打

印在同一页纸上），签名、签章必须亲笔签署或盖签名章，内容要具体、

真实；

3.本表所有内容要求逐一填写、无一遗漏，没有的须填写“无”；

4.“出生日期”和“参加工作时间”均须填写到具体日期，如：1978.7.12；

5.“现有专业技术资格及任职时间”填写现有职称名称及取得时间，如：

工程师、2010.10。

6.学习培训经历含攻读学历、学位经历，填写时在“专业或主要内容”

中载明所取得的学历、学位；

7.“呈报单位意见”由区县人力社保（职改）部门、市级主管部门填写；

8.如填写内容较多，可另加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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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基本情况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两寸
免冠彩照

出生日期 参加工作时间

最
高
学
历
学
位

毕业时间 就读院校 专业 学制 学历

毕业时间 就读院校 专业 学制 学位
身份证号：

现有专业技术资
格、取得时间及
审批机关
从事何专业技术
工作

现（兼）任行政
职务及任职时间
参加何学术团
体、任何职务，
有何社会兼职

学习培训经历

（包括参加专业学习、培训、国内外进修等，三类分别填写）

起止时间 专业或主要内容 学习地点 证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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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经 历

起止时间 单 位 从事何专业技术工作 职务 证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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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现职前主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

起止时间
专业技术工作
名称（项目、课
题成果等）

工作内容、本人起何
作用（主持、参、独
立）

完成情况及效
果（获何奖励效
益或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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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现职以来主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

起止时间
专业技术工作
名称（项目、课
题成果等）

工作内容、本人起何
作用（主持、参、独
立）

完成情况及效
果（获何奖励效
益或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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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论文及重要技术报告

日 期 名称及内容提要 出版、登载获奖或在
学术会议上交流情况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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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外语、计算机及专业考试成绩

日 期 考试种类 考试科目 考试成绩 组织考试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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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结果

公 章：

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诚信承诺书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知悉申报评审工作通知的有关事宜，承诺

按规定程序申报，所提供的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各种表格、

相关证书、业绩成果、论文论著等）真实、准确，如有任何不实、

弄虚作假或违反政策规定的情况，愿按有关规定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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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诚信情况说明
兹保证 同志系本单位职工，申报材料属实，经公示无

异议（公示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符合
申报条件和相关政策规定，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责任。

取得现资格以来申报人工作中或职称申报评审中如曾出现下
列情况，请在选项前打√：
□论著一稿多投；□抄袭剽窃论著；□冒用他人项目或名义；□冒用
他人业绩工作成果；□业绩成果造假；□利用职务之便占用他人成
果；□因工作过失受到通报；□工程质量事故；□安全责任事故；□
医疗责任事故；□严重医患纠纷；□教学事故；□严重失职渎职；□
前述事故出现伤亡；□违反程序申报；□挂靠、兼职申报；其他情
况：

并就上述过错的具体情形作简要文字说明：

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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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推荐情况

基层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 章

年 月 日

区县主管部门或区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 章

年 月 日

呈报单位意见

公 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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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审核情况

学
科（

专
业）

组
或
主
审
人
意
见

学科（专业）组组长或主审人签字： 年 月 日

评
委
会
意
见

总人数 参加
人数 表决结果 是否通过

赞成
人数

反对
人数

公 章

主任委员签字： 年 月 日

核
准
部
门
意
见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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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市卫生系列（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综合情况（公示）表
填表人签字：

姓名 性别 任现职以来的主要业绩（近 5年） 任现职以来科研成果获奖登记

出生年月 最高学历（学位） 完成项目名称 年 年 年 年 年 获奖项目 获奖名称及等级 排名 年度

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 参加工作时间

现任职务 聘任现职年限

医德医风满意度（%） 卫生支农时间

何时取得何种技术职称 任现职以来著作、论文及学术、技术报告

职称外语合格时
间、等级

职称计算机合格时
间、级别（模块）

继
教
情
况

国家级奖 文章（著作）名称 刊物名称 年月 排名

省部级奖

专业能力考试时
间、成绩 地厅级奖

申报专业技术职务名称及级别

主要学习（培训）及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在何学校接受何专业学习
（在何单位从事何工作）

学历
（职务）

单位公示时间

基层单位推荐意见（签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注：1、本表由申报人填写，并亲笔签名，使用A3 纸打印。主要业绩栏目在填写时从申报当年开始计算，以最近 5年完成的项目名称内容进行填写。
2、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经单位审核和公示无误后，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方有效。
3、任现职以来公开发表论文、著作在 5篇及其以上的，请另附页。文章如非以第一作者（通讯/通信作者）发表，或在非法期刊、增刊上发表的，不填入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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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重庆市申报 级专业技术职务送审名册

填报单位及主管部门盖章： 系列： 专业组别： 填报人及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经集中公示无异议，公示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单位及
职务

学
历
学
位

何年何校
何专业毕业

参加
工作
时间

现专业
技术资
格及取
得时间

申报何
专业技
术资格

考试及继续教育情况

备注
外语
考试
合格
时间、
级别

计算
机考
试合
格时
间、模
块

专业
考试
合格
时间、
成绩

继续
教育
学时
学分

填表说明：“破格”、“免试”等特殊情况请在备注栏注明。



附件 5

重庆市专业技术资格破格申报审核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最高学历 学位
何时何校
何专业毕业

何时取得何
专业技术资格

破格申报
专业技术
资格

满足何条破
格条件

符合《×××××申报评审条件》（渝职改办〔××××〕×××号）第×
条第×款。

符合破格条
件的佐证业
绩成果

所在单位
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主管部
门或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
务机构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人力社
保（职改）
部门或市级
主管部门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职改办
核准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本表须提交一式 2 份，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2 份。本表审批部门

留存 1份，进入申报材料 1份



附件 6

重庆市卫生支农服务业绩考核鉴定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工作单位 科室
从事专业 技术职务 聘任时间
受援单位 科室
派出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累计工作时间共 个月 天

本 人 小 结



接收单位考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接收区县卫生局考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派出单位考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派出单位主管部门考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填表说明：
1、考核意见中，必须注明对报考、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的推荐意见；
2、本表一式 2 份，1 份存在个人技术档案；另 1 份作为报考主治医师或申报

副主任医师职务的必备材料随其它材料报送相应考试考务机构和评委会。



附件 7

职称外语（计算机）免试审核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所在单位 何时何校何专
业毕业

何时取得何
专业技术资格

现从事何种专
业技术工作

拟申报专业
技术资格

拟免试职称外
语、计算机级
别（模块）

满足何条
免试条件

所在单位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主管部
门或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
务机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自治
县）职改办
或市级主管
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职改办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本表一式 2 份，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2份。审批部门留存 1 份，进
入申报材料 1 份。申报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免试和申报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属于年龄、学位、专业、乡镇基层单位免试范围的由各区县职改
办、各市级主管部门审批；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其他免试范围须报
市职改办审批。



附件 8

委 托 评 审 函

重庆市职称改革办公室：
我单位委托重庆市 系列 级职务 专业任职资格评

审委员会代为评审 等同志专业技术资格（名单附后）。
望予支持。

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委托评审人员名单
工作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 申报职务 备注

备注：1．委托函由在渝最高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出具。
2．申报人及委托单位、工作单位人力资源部门须熟悉《重庆市专业技术资格申报工作规定》、《重庆市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工作规定》，严格按照申报评审工作相关要求进行申报。
3．申报材料由委托单位或工作单位人力资源部门集中报送，评审工作结束后，工作单位须做好文件收转、

申报材料领取和资格证书办理等工作。
4．本委托函一式 2份，市职改办审核存档1份，委托单位或工作单位送评委会 1份。



附件 9
受理申报材料日程安排

日 期 区县或单位
8.15 大型企事业单位职工医院

8.16 司法、教育、建筑、民政等系统下属机构

8.17 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彭水、酉阳

8.18 秀山、石柱、巫溪、巫山

8.19 奉节、云阳、开州

8.22 忠县、武隆、垫江、丰都

8.23 城口、梁平、璧山、荣昌

8.24 铜梁、潼南、大足、綦江

8.25 南川、永川、合川、江津

8.26 长寿、巴南、渝北、北碚

8.29 南岸、九龙坡、沙坪坝、江北、大渡口

8.30 渝中、涪陵、黔江

8.31 万州

9.1 市人口计生科研院、市人口信息中心、市人口宣教中心

9.2 市公卫中心、市精卫中心、市疾控中心、市医高专、市结防所

9.5 市十三院、市肿瘤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卫生服务中心

9.6 市中医院、市急救中心、市职防院、市血液中心

9.7 重医儿童医院、重医永川医院、市人民医院

9.8 重医附二院、重医口腔医院、重医大学城医院、重医康复医院

9.9 重医附一院

9.12-13 补遗


